附件2：           
报考指南

一、应聘人员在报名系统中填写报名信息应注意哪些事项
应聘人员必须填写报名表，并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完全责任。其中，学习栏目应按时间先后顺序，从高中开始，填写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何单位学习。对大学期间的学习经历，须填写清楚学校、院系、专业名称。为避免影响招聘单位审核是否构成回避关系岗位，不得漏填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
二、应聘人员在招聘系统中应上传哪些附件
应聘人员须上传本人近期免冠2寸正面证件电子照片（格式为JPG格式，大小为20KB以下）、二代身份证件（正反面需在同一页）、从大学本科开始各阶段的学历、学位证书以及岗位要求的相应证明材料。
三、应聘人员在报名期间可否更改报考岗位
报名期间，未通过资格初审的应聘人员可更改报考岗位。报名时间截止或通过资格初审后，不得再更改。
四、应聘人员是否需要缴费
不需要。
五、哪些人员可以报考考生类别条件为“应届毕业生”的岗位
1. 国家统一招生的2025届普通高校毕业生（非在职、非委培、非定向）。
2. 国家统一招生的2023、2024年普通高校毕业生（非在职）须自毕业证书落款之日起至报名首日时未曾与用人单位建立过人事或劳动关系。招聘过程中，招聘单位将通过比对养老、工伤、失业保险等方式，对应聘人员在规定期间内是否曾与用人单位建立过人事或劳动关系进行核查。
六、怎样理解招聘岗位中的“学历”、“学位”条件
应聘人员应具备与招聘岗位要求一致的学历、学位。
七、应聘人员可否用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
招聘对象为“应届毕业生”的，应聘人员不得以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必须以最高学历专业报考。
八、应聘人员应如何判断本人所学专业
应聘人员所学专业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准。辅修专业、学位种类均不作为专业依据。
九、应聘人员应如何选择专业报考
  招聘岗位中专业条件参照《广东省2025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以下简称《公务员专业目录》）设置的，应聘人员所学专业已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列表的，不得报考所学专业代码与招聘岗位专业代码不一致的岗位。
若所学专业为《公务员专业目录》中旧专业的，按其对应的专业名称进行报考。如旧专业后注明“部分”的，须征询招聘单位同意后报考。
十、应聘人员以相近专业报考有什么要求
应聘人员所学专业未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无专业代码）的，可选择《公务员专业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招聘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并在面试资格复审时提供毕业证书（已毕业的）、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须教务处盖章）、院校出具的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
十一、应聘人员专业中有培养方向的如何报考
  对含有两个以上培养方向的专业，如招聘岗位已明确具体培养方向的，应聘人员须符合具体培养方向方可报考。如《公务员专业目录》中的“企业管理（含：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A120202）”，某岗位设置为“企业管理（限：财务管理）（A120202）”，则此专业中财务管理方向的应聘人员方可报考，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方向的不可报考。
除《公务员专业目录》中有列出培养方向的专业外，其他毕业证上专业名称后面以括号等形式列出的培养方向不能作为报考专业的依据。
十二、考试前遗失了身份证怎么办
遗失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的应聘人员，需及时到公安部门补办临时身份证。其他证件不能代替居民身份证。
十三、对违纪违规行为，有哪几种处理方式
应聘人员有违纪违规行为的，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分别给予取消应聘资格、考试成绩无效、记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库等相应处理。
十四、哪些情况可复检，复检程序是什么
应聘人员对本人体检结果有疑问的，可以提出复检要求。复检要求应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出。招聘单位在收到复检要求10个工作日内组织复检。复检原则上应更换到不低于原体检医院等级的其他符合资质的医院进行。复检医院由招聘单位指定。复检只能进行1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
十五、考察时需要对考察人选进行资格复审吗
资格审查贯穿公开招聘全过程。考察是对考察人选资格条件认定核实的关键环节，需要对考察人选进行资格复审。考察阶段资格复审，主要是核实考察人选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与真实经历背景相一致，是否构成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

